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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

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事前已向我们提供本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在召开会议之

前我们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等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意见 

1、本次聘任人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不能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发现有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的情形； 

2、经充分了解聘任人选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我们认为聘任

人选均具备公司相应岗位任职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岗位职责要

求的各项技能、业务能力和品德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聘任计高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孙怡虹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聘任马小勇先生、冯琴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汪钟颖女士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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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秘书。 

四、对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1、本次公司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为独立财

务顾问之一，是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需，东吴证券具备在项目经验、项目

人员配备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能够为公司重组事项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服务保

障。 

 2、由于东吴证券的独立董事金德环先生于 2017年 5月 21日前同时兼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尽管公司 2017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等相关议案，金德环先生已不再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但公司仍从严参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履行相关手续，我们认为本次交

易公开、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聘请东吴证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之一。 

五、对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继续停牌事项的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自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事项较多，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量较大，公司需继续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预计无法

在 2017 年 6 月 12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因此，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事项，

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6个月。我们认为本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继续停牌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

交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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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七届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连向阳           万解秋          张祥建 

                                                        

                          

2017年 5月 22日 




